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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李孟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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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國立北門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300449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附件一

主旨：轉知文化部辦理「第46次中學生讀物選介」活動報名訊
息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文化部113年4月2日文版字第11330081432號函辦理。
二、檢附來函及活動報名相關訊息1份。

正本：各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(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除外)、國立
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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